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教育

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自治区监狱局、劳教局，各市、县（市、区）综治办、编办、发改委、公安（分）局、民政局、司法局、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土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

现将《关于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对照目标任务，细化工作措施，抓好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

教育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意见》决策部署，根据自治区党委办公厅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若干意见>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的通知》精神，进一步加强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两类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特制定《关于加强和创新特殊人群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的实施方案》，本方案由各自上级部门负责解释，执行中各部门意见不一致时，由牵头部门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

　　一、充分认识加强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意义

　　1、重要意义

　　做好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是有效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维护社会治安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当前，我区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期，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是社区矫正法律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保障力弱、工作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二是刑释解教人员总量比较大，有一部分改造效果不明显的人对政法机关、对社会、对党和政府存在对立情绪，如果这部分人教育改造效果不明显，将有可能导致重新违法犯罪情况出现，以致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破坏因素。各级各部门要站在维护我区社会和谐稳定，保障经济健康平稳较快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社区矫正和刑释解教两类特殊人群服务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着力推进社区矫正工作，依法严格执行刑罚，提高教育矫正质量，加强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教育和帮扶工作，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新贡献。

　　二、全面推进社区矫正工作

　　2、加强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

　　总体要求：加强社区矫正机构和队伍建设，配备专职工作人员，确保刑罚执行工作依法规范进行。建立社区矫正社会工作者和志愿者队伍，每年派遣300名以上高校毕业生到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实习服务，每年安排公益岗位人员参与社区矫正工作。推进社区矫正工作社会化。

　　任务分工：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提出社区矫正工作机构和人员申请、明确职责设置和人员配备要求。

　　涉及的机构编制事项按规定程序办理。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负责专职工作人员招录和公益性岗位招聘工作。

　　3、建立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机制

　　总体要求：建立社区矫正经费保障机制，将社区矫正各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经费动态增长机制。

　　社区矫正工作经费保障标准：自治区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按照全区当年社区矫正人员每人每年500元标准列入自治区财政预算。市级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按照社区矫正人员每人每年500元的标准列入市级财政预算。县级社区矫正工作经费按照不同标准进行保障，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各县（区）、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和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按照当年社区矫正人员每人每年1500元标准列入财政预算；固原市各县（区）及吴忠市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区及中卫市海原县等县（区）按照当年社区矫正人员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准列入财政预算。每年年底按照当年年末人员总量列入下年度各级财政预算。

　　任务分工：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社区矫正各项经费进行测算，根据本年度社区矫正人员数量在年底据实统计，报送各级财政部门审核，作为下一年度经费预算参考数据。

　　财政部门按照地区类别分类对社区矫正工作经费进行保障并进行监督、审核。

　　三、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

　　4、加强刑释解教人员衔接及帮教工作

　　总体要求：建立重点刑释解教人员衔接机制和帮扶机制，实现“接的上、管得住、有出路”的目标。

　　任务分工：

　　监狱、劳教所和看守所负责在服刑在教人员刑释解教前一个月，将其在监所内表现、综合评估意见、帮教建议等情况通过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管理系统和《释放通知书》传递到户籍地或居住地县（市、区）级安置帮教办公室、公安机关和司法所。

　　司法所负责查看、下载辖区内刑释解教人员名单，确定衔接人员和衔接日期，填写回执单于5个工作日内向监所反馈，并将情况通报公安派出所或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综治部门负责督导、协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派人接回刑释解教人员并落实帮扶措施。

　　公安派出所负责在刑释解教人员回归3天内采录其相关信息，制定管控方案，落实日常管控措施。

　　民政部门负责妥善做好相关救助和帮扶事宜，解决过渡期间住宿和必要的生产生活问题。

　　5、建立安置帮教工作经费保障机制
　　总体要求：建立安置帮教工作经费保障机制，将安置帮教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并建立经费动态增长机制。

　　安置帮教工作经费保障标准：自治区安置帮教工作经费按照全区当年刑释解教人员每人每年300元标准列入自治区财政预算。市级安置帮教工作经费按照当年刑释解教人员每人每年200元的标准列入市级财政预算。县级安置帮教工作经费按照不同比例标准进行保障，银川市和石嘴山市各县（市、区）、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和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按照当年刑释解教人员每人每年800元标准列入财政预算。固原市各县（区）及吴忠市盐池县、同心县、红寺堡区和中卫市海原县按照当年刑释解教人员每人每年600元的标准列入财政预算。自治区财政对困难县予以补助。

　　任务分工：

　　各级司法行政部门对安置帮教各项经费进行测算，根据本年度安置帮教人员数量在年底据实统计，报送各级财政部门审核，作为下一年度经费预算参考数据。

　　财政部门要确保安置帮教工作经费纳入各级财政预算，并对资金到位、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审核。

　　6、建立重点人员衔接经费补助制度

　　总体要求：建立重点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经费补助制度，明确补助标准，重点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衔接经费列入各级财政预算并予以足额保障。

　　衔接经费标准：具有明显重新违法犯罪倾向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刑释解教人员及“三无人员”统一划归“重点人员”范畴。从监所每接回1名重点刑释解教人员，根据接送路途远近按照以下四类标准发放经费补助：从本县（市、区）辖区内监管场所每接回1名重点刑释解教人员补助200元；从本县辖区外，本市辖区内监管场所每接回1名重点刑释解教人员补助300元；从本市辖区外、自治区内监管场所每接回1名重点刑释解教人员补助500元；从外省监管场所每接回1名重点刑释解教人员补助1000元。重点人员衔接补助经费由县级财政予以保障。

　　任务分工：

　　司法行政部门根据上一年度重点刑释解教人员数量，参照狱（所）下一年出监所刑释解教人员数量，对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经费进行测算，并按照当年实际人员上报本级财政列入下一年度财政预算。

　　财政部门根据司法行政部门提供的重点刑释解教人员衔接经费申报情况，对衔接经费进行测算，按照当年数列入下一年度经费预算。

　　7、加强刑释解教人员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

　　总体要求：在每个城市建立一个集食宿、培训、劳动、教育、管理等功能齐全并有一定规模的过渡性安置基地，安置“三无人员”、重点刑释解教人员和特别困难社区矫正人员。

　　具体要求：由地级市指导所辖县（市、区）按照每年一定比例规划申报立项，建立本地区过渡性安置基地，2015年全区所有市、县（市、区）基本完成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任务。

　　任务分工：

　　司法行政部门负责过渡性安置基地规划、申报，人员招聘、培训指导和日常管理工作。

　　综治部门负责将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纳入年度综治考核，对各地及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督导检查。

　　涉及的机构编制事项按规定程序办理。

　　发改部门负责新建和改扩建过渡性安置基地项目的立项、审批和资金保障。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根据过渡性安置基地规模和人员配备要求，负责人员招录、培训等工作。

　　国土资源部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过渡性安置基地土地规划、征用等工作。

　　各级财政将过渡性安置基地运行经费、工作经费等列入各级财政预算。

　　四、加强组织领导

　　8、加强领导

　　各地、各部门要站在加强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把两类人员的管理教育帮扶工作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进行部署，各地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作为第一责任人要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加强对两类人员管理教育帮扶工作的领导。各有关部门要紧盯目标任务，制定工作方案，强化工作措施，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工作任务。牵头单位要组织各有关单位加强经常性检查和定期考核，及时通报工作情况，向当地党委、人民政府、督查部门和各自上级部门汇报各地和各单位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并提出相关整改意见，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制度。

